关于申请      同志落户成都市并委托
实行人事代理的报告
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系                  企
/事业单位，主要从事等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，用人实行聘用制,                同志系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/中级职称
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，且在成都市具有合法固定住所，按照成府发（2003）26号文件精神，符合进入五城区及高新区的条件
，现委托你中心对其实行其人事代理，管理其人事、档案关系；并申请对该同志的学历/职称进行资格认证，介绍办理入户有关手续。   

附件：
1、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2、 本人与单位签定的劳动（聘用） 合同（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）    

（单位签字、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单位联系电话：
联系人：
